附件1：

公费交流生评选细则
为更好地引进境外优质教学资源，吸收境外先进教育理念，提升我校学生国际化视野，提高综合素质。我校将以各院为单位，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，评选13名品学兼优、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赴台公费交流。

一、参评条件
1．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；单科成绩在70分以上（附上成绩单，教务系统成绩管理页面截图打印件）；
2．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、奖学金获得者（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3．参加省（市）级比赛获奖者（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4．参加志愿者服务工作、社会实践突出者（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注意：以上四点，其中第一点是基础条件，即学生必须满足第一点方可参评。
二、评分细则

（一）学习成绩分三个档次，第一档50分；第二档40分；第三档30分。
	学习成绩（分三档）

	第一档：（50分）
	第二档：（40分）
	第三档：（30分）

	1. 课程考试总评成绩平均为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；

2. 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；

3. 操行评定为优秀
	1.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5分（含85分）以上；

2.单科成绩在75分以上；

3. 操行评定为优秀
	1.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；

2.单科成绩在70分以上；

3. 操行评定为优秀


（二）参与活动及其它

1.学生干部，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和奖学金获得者。
（1）关于担任学生干部。须在校（院）学生会、团委（团总支）、社团联合会、班级中担任职务且在年度内任职半年以上者，分为四档，第一档10分；第二档8分；第三档6分；第四档4分。
	第一档：（10分）
	第二档：（8分）
	第三档：（6分）
	第四档：（4分）

	校级学生组织主席团成员（校团委、学生会、社团联合会），
	校级学生组织部长、副部长和院级学生组织（团总支、学生分会）主席团成员
	院级学生组织部、副部长、班长、班级团支书
	其余学生组织成员和班委、团支部成员


说明：一人兼任多项职务的，以最高得分计分，不累计加分。附上相关学生组织学生干部证明。

（2）关于荣誉称号。包括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、优秀学生干部、校优秀青年志愿者等。所获荣誉称号需校、院团委以上机构授予，各学生组织、社团颁发的荣誉不计在内。分为四档：国家级个人每人次5分；省级个人每人次3分；校级个人每人次2分；院级个人每人次1分。此项目可累计加分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3）关于奖学金。国家级奖学金加20分，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加10分，甲等奖学金获得者加8分，乙等奖学金获得者加6分，丙等奖学金获得者加4分，丁等奖学金获得者加2分。此项目可累计加分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2．参加省（市）级比赛获奖者。
参加国家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10分；省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8分；市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5分。此项目可累计加分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3．参加志愿者服务工作、社会实践突出者。
	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每次加0.1分（以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记录为准）
	参加假期社会活动，获“社会实践先进个人”者加5分
	积极参加校、院、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在主题班会、校运动会、科技竞赛等活动中表现积极。（校级活动每次0.3分、院级活动每次0.2分；班级活动每次0.1分）


此项目10分封顶，可累计加分，附纸质参与活动记录。
校企合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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